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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陪护服务基本要求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医院陪护服务的服务内容和基本要求。
本标准适用于医院陪护服务的提供和管理。

2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2.1
医院陪护服务 hospitalaccompanyservice
为住院治疗的病患者提供的日常起居照料、医疗护理协助、饮食照料、卫生清理等活动。

3 服务内容

3.1 总则

医院陪护服务可包括下列服务项目的全部或部分服务内容。家政服务机构应与消费者、服务人员

就服务内容的详细信息进行充分沟通,并在服务合同中约定。

3.2 日常起居照料

日常起居照料的主要内容包括:

a) 协助病患者起床、洗脸、洗手、刷牙、漱口、梳头等;

b) 协助病患者排泄大小便;

c) 晚上病患者睡觉前为其洗脚或泡脚。

3.3 医疗护理协助

医疗护理协助的基本内容包括:

a) 协助医护人员观察病患者病情;

b) 协助病患者按时、按量服药;

c) 协助病患者进行功能锻炼;

d) 陪送病患者检查;

e) 对病患者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。

3.4 饮食照料

饮食照料的主要内容包括:

a) 协助病患者进餐、饮水、加餐;

b) 为病患者打开水;

c) 清洗病患者使用的餐具。
1

GB/T28917—2012



3.5 卫生清理

卫生清理的主要内容包括:

a) 协助病患者清理个人卫生;

b) 整理病床、床头桌的卫生;

c) 清洁病患者用品;

d) 洗涤病患者的衣物。

3.6 其他

受病患者或其家属的委托,为病患者购买生活用品并做好记录。

4 服务要求

4.1 人员要求

医院陪护服务人员应具备以下基本要求:

a) 经过培训,考核合格,掌握一定的医(药)学和陪护病患者的基础知识,具有相应的服务技能;

b) 持有健康证,无精神病史和各类传染病;

c) 尊重病患者,富有爱心,善于沟通;

d) 仪容仪表端庄、大方,服饰整洁,不得佩戴耳环、戒指等饰物;

e) 具备基本的服务礼仪和行为规范。

4.2 日常起居照料要求

医院陪护服务人员应:

a) 根据病患者的身体状况,协助病患者起床、洗脸、洗手、刷牙、漱口、梳头,面部双手清洁、牙面无

异物、头发整齐;

b) 晚上病患者入睡前,协助病患者洗脸、漱口、洗脚,并协助其上床、盖被;

c) 根据室温变化情况,在病患者睡眠期间为其做好保暖工作;

d) 根据病患者和医护人员的要求,协助病患者排泄大小便;

e) 根据医护人员的要求,协助病患者下床活动或散步;

f) 掌握褥疮预防知识,为卧床病患者擦洗、穿衣,有效预防褥疮。

4.3 医疗护理协助要求

医院陪护服务人员应:

a) 了解病患者护理的常识和内外科病患者护理的要点,观察病患者情况,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

医护人员;

b) 掌握褥疮护理的知识,协助医护人员对病患者进行护理;

c) 按照医护人员的要求,协助病患者按时按量服药;

d) 了解药品滴注的基本常识,根据药品滴注的进展情况及时与医护人员取得联系;

e) 掌握收集大小便标本的方法,根据医护人员的要求协助病患者正确收集大小便标本;

f) 安全、及时陪同病患者做医疗检查;

g) 在医生的指导下,协助病患者实施功能康复训练;

h) 了解按摩的一般常识,为病患者提供简单的按摩;

i) 了解病患者心理的基本特点,与病患者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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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 饮食照料要求

医院陪护服务人员应:

a) 掌握病患者饮食的一般特点,根据病患者的饮食要求为其购买适宜的食品;

b) 掌握病患者的喂食方法,为其喂食流体食物及其他食品;

c) 根据医护人员的要求,协助病患者用餐、饮水;

d) 及时清洁病患者使用的餐具;

e) 掌握病患者营养膳食的基本知识,根据病患者的情况,提供合理的营养膳食建议。

4.5 卫生清理要求

医院陪护服务人员应:

a) 了解病患者用品、衣物的清洁消毒方法,对病患者的衣物、便器等用品进行清洁、消毒,并妥善

保管;

b) 及时帮助病患者修剪指(趾)甲、洗头、擦澡等。

4.6 其他要求

受病患者或其家属的委托,为病患者购买生活用品并做好记录,保证账目清晰、账物相符,原始票据

保留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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